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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理局关于同意吉林省“互联网+”交通运输监管与服务系统初步设计的批复
吉政数审批〔2021〕48号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
你单位《关于报批吉林省“互联网+”交通运输监管与服务系统初步设计的函》收悉，根据《吉林省政务化项目建设管理办法》（吉政数联〔2020〕9号）有关规定，经研究认为，由吉林省交通规划设计院修改完善后的设计文件满足现行标准和规范的有关规定，符合《吉林省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理局关于同意吉林省“互联网+”交通运输监管与服务系统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吉政数审批〔2021〕17号）要求，原则同意初步设计方案，现批复如下：
一、建设目标
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解决当前交通运输监管与服务信息不透明、信息传递慢、监管效率低、企业主体责任不到位等问题，转变个别主管部门不担当、不作为、慢作为、假作为等现象。借助信息技术进一步厘清各部门监管责任，简化监管问题，实现对行政相对人和监管人员的“再监管”，切实压实管理部门和企业的监管责任，清除灰色地带，促进监管工作的公开透明和高效处理，推进监管体制和机制创新，实现“四个再造、五大转变”，形成“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新格局，实现交通运输行业监管工作高质量发展。力争“互联网+”交通运输监管与服务系统建设实现全国首创、数字引领。
二、建设内容及标准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建设业务应用系统、完善行业数据资源、完善软硬件支撑平台、强化网络安全保障体系、编制技术规范等5方面建设内容。
（一）建设业务应用系统。
共建设健全 9 项数字交通治理类、交通便民服务类业务应用。
1.交通运输综合执法监管。升级行政检查、行政处罚（强制）、移动执法、整改实施、执法监督、执法人员管理功能，新建检查对象信息管理、交通运输违法信息整合和线索甄别、行政复议与行政应诉、执法装备管理、执法数据分析研判、执法信息公示与服务功能。
2.公路建设全流程质量安全监管。新建企业网上填报、公路项目管理、工程质量监督检查管理、从业单位质量安全行为监管、公路项目履约管理、公路项目智慧工地监控、公路项目远程视频监控、平安工地考核评价、公路项目设计变更管理、电子档案管理、公路项目质量统计分析功能。
3.全领域新型交通运输信用信息服务。以“吉林省公路水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系统”、“互联网+道路运输服务系统”为基础，升级全领域信用管理功能，新建信用监管和信息服务功能。
4.道路运输重点领域监管。升级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综合监管、营运车辆动态信息公共服务、道路客运联网售票（电子客票）和“互联网+”道路运政服务功能。
5.海事航道监管。新建航道养护智能管理和水上智能监管搜救功能。
6.交通运输厅网上行政许可审批。在现有系统基础上，一是升级大件运输许可、商品车审批再造、审批节点自定义、重复报件智能识别、与“吉事办”对接功能，二是新建事项申报处理、好差评管理、交通运输考评规范适配、办件信息管理、数据同源功能。
7.交通运输安全风险和隐患管理。新建交通运输安全生产风险和隐患管理功能。
8.高速公路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整合行业内相关系统已有信息及行业外共享信息，新建高速公路路网运行管理和应急处置功能。
9.综合可视化监管与服务。一是新建应用集成管理，包括新建桌面端和移动端管理；二是新建可视化应用，包括整体态势综合展示，网上行政审批、公路安全质量、道路运输监管、海事航道监管、风险隐患监管、综合执法监管、信用监管等专题展示；三是实现海事、航道管理对外服务信息的发布。
（二）完善行业数据资源。
对全省交通运输行业数据资源进行统一规划和编目编码；利用已汇聚的数据资源，按需规范补充采集、整合、清洗、转换和整理相关数据；初步搭建数据交通运输行业治理体系，包括数据资源可视化管理、数据标准符合性管理、数据质量管理；购买数据治理全过程技术支持服务，确保“十四五”期间各业务应用系统按照数据治理体系要求实现数据资源规范建设。
（三）完善软硬件支撑平台。
升级吉林省交通地理信息平台，包括建设吉林省交通地理信息平台、选择松花江丰满大坝—卧龙潭 30 公里航段试点建设电子航道图；配置 1 套移动应用管理平台、1 套数据分析软件、1 套 ESB 企业服务总线和 1 套数据交换中间件。
（四）强化网络安全保障体系。
依托“吉林祥云”网络安全环境，按照 8 个三级等保、3 个二级等保定级。其中，交通运输综合执法监管、公路建设全流程质量安全监管、全领域新型交通运输信用服务、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综合监管与营运车辆动态信息公共服务、道路客运联网售票、“互联网+”道路运政服务、交通运输厅网上行政许可审批（升级）、高速公路网监测与应急处置共 8 个系统为三级等保，海事航道监管（新建）、高速公路网监测与应急处置、综合可视化监管与服务共 3 个系统为二级等保。基于国产商用密码应用，实现关键数据传输、存储过程中商用密码应用保护。
（五）编制技术规范。
配套编制交通运输信息化系统数据治理指南、交通运输信息化系统数据标准化检测规程、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管数据接入规范、交通运输监管与服务整合集成规范、交通运输行业物联网终端建设技术规范、交通运输行业执法音视频取证规范、交通运输信息化运维管理体系、交通运输应用系统运维管理规范、交通运输业务数据运维管理规范、交通运输信息化建设项目后评估实施细则等 10 项技术规范。
三、建设期及建设地点
项目建设周期预计为18个月。
项目的建设地点位于吉林祥云大数据平台（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和美路吉视传媒枢纽中心）。
四、项目总投资及资金来源
项目建设投资总额为 6213.99 万元。其中，工程费用共计 5689.99 万元，其他费用共计 524 万元人民币。资金来源为成品油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资金及吉林祥云提供资源支持，不申请使用“数字吉林”建设专项资金。
五、相关要求
（一）吉林省交通信息通信中心要严格落实项目实施主体责任，建设过程中指导继续落实初步设计审查意见，落实“四制”相关要求，进一步加强项目管理，严格控制工程造价，避免概算超支，确保项目按期投入使用。省交通运输厅要履行相应管理职责，对项目建设全程加强监管，督促项目单位严格按照相关部门批复内容和有关要求进行建设。
（二）请省财政厅、省审计厅、省公安厅、省国家安全厅、省密码管理局等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建设过程中的资金监管、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密码应用等工作，适时开展专项监督检查工作，指导解决影响工程建设的相关问题。 
（三）系统平台开发过程中要严格按照我省政务信息化项目统筹建设的技术规范和数据规范要求，做好与吉林省政务服务平台统一身份认证系统、政务信息共享平台、电子签章等全省统建系统的衔接和业务协同，同时要严格依据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有关规定，保证政务信息资源的有序归集和共享。
（四）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如需对本项目批复文件进行调整的，应在实施前及时以书面形式向我局提出调整申请，我局将根据项目具体情况，办理调整手续。本批复文件自印发之日起有效期2年，在有效期内未开工建设，需要延期建设的，应在有效期届满的30个工作日前向我局申请延期，超期未申请延期或延期未批准的，本文件自动失效。
 
 
吉林省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理局
2021年9月23日 
